
加快兩地資格互認 促進金融服務產業
2月8日至10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和鹽田港進行調研。8日下午，夏寶龍先在

河套合作區展示交流中心聽取河套深圳園區規劃建設情況介紹，之後走訪深圳晶泰科技有限

公司和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了解有關科創企業發展和河套「一區兩園」合作情況。香港各

界人士連日來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集合國家創科、生產及金融等要素，發展潛力巨大，夏寶

龍主任是次調研啟示各界要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把握機遇，積極投身大灣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20252025年年22月月1313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鄧逸明文 匯 要 聞A4

香港文匯報訊 為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
「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香港特區政府將於下月1日起恒常推行
並優化「為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的人士提供便利
先導計劃」，優化安排包括擴大合資格人士至5
個類別，新增涵蓋與在香港進行的仲裁直接有
關或參與仲裁的其他人士，例如仲裁庭秘書、
仲裁庭指定專家。同時，計劃將涵蓋所有於香
港實體舉行的仲裁，包括參與仲裁方選擇以其
他地方為法律上的仲裁地的仲裁。先導計劃將
於恒常推行後名為「為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的人
士提供入境便利計劃」。

下月合資格者擴至5類別
特區政府於2020年6月29日推出先導計劃，
為短期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的合資格訪客提供入
境便利。在該先導計劃下，有關人士如持有由

指定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或場地提供者發出的
「證明書」，證明其為參與在香港進行的仲裁
程序的合資格人士，便可獲准以訪客身份來港
參與仲裁程序，無須取得工作簽證。
經檢討及考慮業界就仲裁當事人需求日益增
長的意見後，政府決定恒常推行先導計劃，並
作出了一些優化安排，包括擴大合資格人士至
5個類別（見表），新增涵蓋與在香港進行的
仲裁直接有關或參與仲裁的其他人士。
計劃將涵蓋所有於香港實體舉行的仲裁，
包括參與仲裁方選擇以其他地方為法律上的
仲裁地的仲裁。計劃恒常推行後，有意循計
劃來港的人士須繼續於入境前獲得「證明
書」，以證明他們是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的合
資格人士。
對於由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證明書」須由
其中一間符合《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第二條第一款
資格並設於香港的指定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和常
設辦事處簽發；而對於臨時仲裁（即並非由仲裁
機構管理的仲裁），「證明書」則須由信譽良好
及聆訊設施齊備的場地提供者發出。
該計劃恒常推行後，使用者仍須申請所需旅

遊簽證或進入許可才可來港（如適用），合資格
人士為參與仲裁程序而在港逗留的期限不得超
過其以訪客身份獲准在港逗留的期限。同時，
合資格人士須在接受入境事務處或有關當局檢
查時出示「證明書」。律政司將向有關仲裁及
爭議解決機構發出計劃指引說明。
律政司發言人表示，恒常推行及優化計劃，

為仲裁當事人和法律執業者提供極大便利，以
及更多國際和本地法律專家及相關專業人士的
選擇，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仲裁地或仲裁目的
地的吸引力。

便利先導計劃優化安排
●擴大合資格人士至五個類別

1. 仲裁員

2. 專家證人和事實證人

3. 代表仲裁程序任何一方的律師

4. 仲裁程序各方

5. 與仲裁直接有關或參與仲裁的其他人士例如仲裁庭秘書、
仲裁庭指定專家

●計劃將涵蓋所有於香港實體舉行的仲裁，包括參與仲裁方選擇
以其他地方為法律上的仲裁地的仲裁。

●有意循計劃來港的人士須繼續於入境前獲得「證明書」

註：計劃恒常推行後，使用者仍須申請所需旅遊簽證或進入許可

才可來港（如適用）。合資格人士為參與仲裁程序而在港逗

留的期限不得超過其以訪客身份獲准在港逗留的期限。合資

格人士須在接受入境事務處或有關當局檢查時出示「證明

書」。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公報

來港參與仲裁程序入境便利計劃恒常化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

長姚志勝表示，北都區作為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沿陣
地，發展既要提速提效，也要
着眼長遠，根據《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錨定重
點，按部就班，逐步落實。此
外，還要推動港澳青年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他們北上
就業、創業、就學、生活提供
便利，讓整個大灣區都成為他
們追夢圓夢的「夢工場」，培
育他們成為發展港澳、建設強
國、復興民族的新生力量。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惟

宏表示，香港金融服務業應聚
焦幫助河套區產學研一體化，透過自身金融網絡在
各地招商引資，並透過資金支持，為企業配對投資
者，推動更多創新科技企業、大學科研到園區發
展，吸引海內外頂尖企業和人才落戶，打造世界級
產學研平台。
他建議應加快建立兩地金融服務機構資格互認機
制，進一步放寬香港的金融服務機構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經營業務，以鼓勵更多在香港從事金融業的青
年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倡建兩地商品運送設施推動貿易
香港正計劃發展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為促進內地

大宗商品與國際聯通，李惟宏建議，特區政府應與
內地合作，共同建立兩地商品運送所需設施和配
套，吸引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大宗商品貿易，進一
步推動香港航運和貿易服務。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西貢區議員陳志豪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要發揮作為國際大都會

的獨特作用，主動在國際推銷及建立「粵港澳大灣
區」品牌，例如香港近年組織很多官方或非官方的
外訪，也可以邀請廣東及澳門一同組團參加。近
年，香港廣邀國際友人及投資者來香港，應當安排
他們順道去廣東參觀考察，加強國際社會對粵港澳
大灣區總體優勢的認知。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高松傑表示，香港高校科研實

力雄厚，應持續加大對基礎科研的投入力度，以極
具吸引力的優厚待遇吸引全球頂尖科研人才與團
隊。在河套合作區，不斷深化「一區兩園」模式，
簡化科研人員、資金、設備等跨境流動的繁瑣手
續，積極搭建更多科技成果轉化平台，讓科研成果
迅速落地生根，高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
同時積極擁抱綠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興金融領
域，不斷豐富和完善金融業態，積極培育人工智
能、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等新興產業集群，全
力打造新型工業化發展格局，最終實現產業協同發
展、互利共贏的良好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中央港澳工作辦
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近
日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和鹽田港進行調研期間，考察深圳國
際仲裁院，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建設
發展情況。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大灣區建設方面，法律機制要
先行，既提供爭端解決保障，也彰顯法治中國的
形象。香港應以此為契機，加快推進大灣區爭端
解決的法律深度合作，重點發展企業重組爭議解
決市場，將仲裁調解市場做大做強，在增強大灣
區投資者信心的同時，也為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提
供最佳的法治保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世

界級的大灣區不僅要吸引投資者，還要為他們提供
可靠的法律和規則，保護他們的投資，香港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發展中應當發揮龍頭作用，尤其是在爭
議解決方面。
她表示，香港和內地過去一直在經濟上騰飛，但

隨着當前國際局勢的變化，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
下，許多企業面臨重組、合併的壓力，這為整個大
灣區尤其是香港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倡灣區設專門平台 解決企業重組爭議
梁美芬建議在大灣區設立一個專門的平台，提

供企業重組爭議解決機制，吸引世界各地包括內
地的企業來港進行爭議解決和資產清算等，不僅

能有效防止資金外流，還能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商
機。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

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總監顧敏康認為，要推動大
灣區法律制度與規則的銜接，重要的是推動制定
相關統一示範規則、設立網上爭議解決平台，銜
接大灣區內的非訴訟爭議解決服務，助力大灣區
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跨境爭端解決方
面，必須解決法律協同問題，選擇最佳的法律適
用規則。
他提到，在前海合作區登記註冊設立的港資、澳

資、台資及外商投資企業自由約定選用民商事合同
適用的法律，包括香港法律，這種模式未來應該推
廣至整個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多間本地大學的客席教授

姚定國表示，隨着香港和深圳聯繫日益緊密，許多
香港調解員已經為前海及內地其他城市的仲裁或調
解中心提供調解服務，認為兩地調解員可合作共同
處理調解案件，一起為大灣區創造更大的國際市
場。
跨境調解員可能面臨的挑戰，是為無法律代表的
當事人草擬經調解後的和解協議書。由於兩地法律
制度不同，草擬經調解後的和解協議書需要理解有
關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原則，以確保後續的順利執
行。他表示，在這方面，兩地的從業者應進行更
多、更深入的交流，了解兩地法律差異，協同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龍）中央港澳工作辦
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近日
到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合作平台進行調研。多名香港
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擁
有優秀的空運、海運、陸路運輸，擁有高度自由的
貿易環境和先進的金融體系，可作為內地跨境電商
「外循環」的支點，成為區域電商物流中心。他們
建議，未來可將內地的貨品在香港暫存，整合後統
一運往全世界，從而有效降低運輸成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至頴表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物流和貿易中心，擁有高度自由的貿易環
境和先進的金融體系，能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靈
活的資金運作、外匯管理和跨境結算服務。透過
香港的自由港和國際化金融體系，企業能加速資
金流轉並降低風險，尤其在面對全球市場時，香
港的國際優勢可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戰略支撐。
他指，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家空運第一大機場，
可充分發揮直連港珠澳大橋的獨特優勢，探索建立
大灣區各大機場聯運合作新模式，加速海外倉全球
部署，而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政策、雙
「15%」稅收優惠政策等，為港資企業進行跨國電
商發展打造更優質的營商環境。

倡內地貨暫存港 整合再統一發貨
林至頴提到，現時許多跨境電商都以「海外

倉」的形式作管理，即會先將其貨物運輸到目的
地地區的海外倉庫進行備貨，當電商平台收到訂
單後，便從最近的倉庫直接發貨，從而減少運輸
時間。其實，許多內地輸出的貨品，可以先暫存
至香港，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隨時靈活地把
貨品運送至海外市場，特別是針對一些具有時效
性的貨品，相信可有效縮短運送時間，降低運輸
成本。
在談論跨境電商時，線上支付及貨款回收都是重

要的一環，他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
完善的資金流，相信在新的商業模式，香港可以發
揮支撐跨境電商發展的重要作用。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楊永杰認為，香港海陸空物
流網絡覆蓋全面且高效，已成為內地知名電商出口
海外市場的橋頭堡，相信未來可定位成區域電商物
流中心。「現時網上電商平台非常發達，然而客戶
所購的通常是『散貨』，單件運輸成本較高，香港
擁有最好的空運、海運、陸路運輸條件，可以作為
內地跨境電商『外循環』的支點。」
他強調，區域電商物流中心會是香港未來的發展

方向，政府應加大這方面的資源投入，除了與內地
不同城市加強溝通聯繫，還要走出去，進一步完善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國家的跨境電商服務，推
動香港與更多國家及地區達成自由貿易協議，推動
香港發展區域電商物流中心。

港政界：港可成內地跨境電商「外循環」支點
港法律界：要將仲裁調解市場做大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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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夏寶龍南下調研 港各界建言灣區建設


